
沙依巴克区关于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执行结果

一、沙依巴克区重大政策

我区 2022 年度无重大政策。

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1.“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经费项目：按照《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以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边远贫困

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

方案〉的通知》（教民〔2012〕6 号）要求，沙依巴克区设立此

项目。2019 年 9 月-2022 年 1 月沙区教育系统委派 45 名干部赴

南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双向挂职，2022 年补发这些教师延期部

分的南疆生活补助及工作补贴经费，稳定了支教工作师资队伍，

保持工作连续性。通过“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经费项

目的实施提升“三区”学校教师队伍素质，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改革，有效解决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优质师资缺乏的难题。最终评

分结果：评价总分 97.45 分，绩效等级为“优”。

2.城乡义教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项目：根据《关于修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新财规﹝2020﹞10 号）及《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新教规﹝2019﹞

2 号）文件精神，结合沙依巴克区实际开展城乡义教段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补助，该经费用于帮助辖区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解决部分学习、生活费用，以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保障

困难家庭学生获得补助经费。该项目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义务教

育学校家庭贫困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有效激励学生成才成长。

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分 97.83 分，绩效等级为“优”。

3.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落实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要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

健康问题，沙依巴克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根据《关于提

前下达 2022 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社﹝2021﹞308 号）文件要求，结合辖区人员情况及人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79 元的补助标准，逐步完善辖区职业病

危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监测了解辖区饮用水卫生基本状况，掌

握重点公共场所主要健康危害因素，评价健康风险，掌握新疆农

村环境卫生健康危害因素水平及动态变化。最终评分结果：评价

总分 97.3 分，绩效等级为“优”。

4.荒山绿化项目：依照《乌鲁木齐市荒山绿化项目配置建设



用地挂牌出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乌自然资综﹝2021﹞1

号）文件精神，摘牌荒山土地，进行荒山绿化，沙依巴克区根据

荒山地形地貌特点进行树木种植、景观设计，提高首府绿化面积

覆盖率，改善首府生态环境，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 95.6 分，绩效等级为“优”。

5.沙依巴克区困难群众一次性救助补助资金项目：根据自治

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拨付乌鲁木齐市 2022 年困难群众救助

资金的通知》（新财社〔2022〕160 号）、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文

件要求，沙依巴克区对城市生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对象、特

困供养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对象、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救助制度做了全面规范和完善，建

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大幅提高救助标准，资金绩效不

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最终评分结果：评

价总分 92.29 分，绩效等级为“优”。

6.特困人员生活补贴项目：2022 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

区政府关于大力保障民生，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

工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2022 年沙依巴克区安排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45 万元。沙依巴克区民政局对符合

救助条件的，分层次分类别精准认定救助对象，不漏一户一人，

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根据《关于提高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乌民发〔2022〕9 号）

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费由 900 元/月提高至 1035 元/月，由沙依巴

克区管委会、沙依巴克区所属社区监督照料服务人员履行委托照

料服务协议，定期定时探望，主动了解困难需求，帮助解决及时

就医、卫生保洁、生活用品采购等日常照料护理服务，照顾好特

困人员日常生活。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分 96.5 分，绩效等级

为“优”。

7.新建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建设资金项目：由于疫情防控任

务紧迫，根据乌鲁木齐市政府就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由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组

织建设疫情防控应急抢险公共卫生医学观察中心。新建集中医学

隔离观察点建设资金项目完成建 2400 间活动板屋，建筑面积

44478 平方米。项目建设，短时间、快速阻止疫情向外扩散，第

一时间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并全部进行集中隔离观察，有效切

断了病毒的传播链；及时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有效减少人员交叉

流动，可以有效遏制住疫情的蔓延。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分

86.6 分，绩效等级为“良”。

8.中央 2021 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拨付 2022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新财社〔2022〕68 号）文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就业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新财社〔2018〕241 号）文件要求，对符合

条件的三类人群发放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以及求职创业



等支出，着力稳就业、保民生，以就业困难群体为重点，努力推

动就业事业高质量发展，就业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2022 年沙依巴克区中央 2021 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 1000 万元。

本项目覆盖了沙依巴克区 16 个街道，保障就业群体就业需求，

保证社会和谐，体现国家优厚待遇政策的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鼓励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企业

社保补贴，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为企业发展减负，同时安置失业

人员就业。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分 88.62 分，绩效等级为“良”。

9.乌鲁木齐市九家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九家湾水库位

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九家湾，始建于 1966 年，2004 年 10

月进行过一次除险加固。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绿化灌溉的

小型工程。水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库引洪渠首分洪闸闸门锈

蚀严重，无法正常启闭，分洪闸后的分洪通道堵塞，不能正常分

洪；现状条件下洪水全部入库，水库坝顶高程不满足规范要求；

放水管管径小，不利于紧急情况下水库放空和放水管检修；下游

泄洪通道不畅，不满足安全泄洪要求；水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章

建筑物，坝顶无照明设施等。鉴于水库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该

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十分必要。乌鲁木齐市九家湾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总工期 7 个月，对原坝体东坝段延伸 28 米并进行加高加固处

理；新建放水涵洞 1 座及配套设施；对原引洪闸工程进行改造。

于 2022 年 10 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于次年投入使用。

该项目确保水库安全，充分发挥防洪和兴利效益，保护水库下游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终评分结果：评价总分 84.85 分，绩

效等级为“良”。


